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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本级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
2025年度检查工作方案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令第18号）等有关法规规章规定，制定师本级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2025年度检查工作方案。
一、年检范围
凡在2025年6月30日（含）前经师民政局批准成立登记的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参加年检。
二、年检时间
年检填报系统“兵团社会组织网上办事平台”将于2026年3月31日开放年检填报通道。
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于2026年4月15日（含）前在系统中完成年检填报，并将年检材料报送至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初审。2026年5月15日（含）前，各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将经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初审并出具年检初审结论的年检材料，报送至登记管理机关。
三、年检材料报送
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按照以下程序和要求完成年检材料填写和报送。
（一）网上填报年度工作报告书
2026年3月31日起登录兵团社会组织网上办事平台（http://49.119.98.75:9097/bspt/），选择“法人用户”登录，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用户名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选择菜单栏中“年检”业务，填报《2025年度师本级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工作报告书》（具体操作详见附件3），6月1日起网上填报通道将关闭。
（二）准备年检纸质材料
1.年度工作报告书。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完成网上填报后，于4月15日（含）前将年度工作报告书打印成A4大小纸质文本（一式三份）报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进行初审。
2.整改报告。2024年度检查结论为“基本合格”“不合格”及未参加2024年度检查的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要按照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的要求同步报送整改报告或改进情况。
3.202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参检的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提交有资质的审计机构出具的202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4.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登记证书应当在有效期内，副本正反面均需复印。
5.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根据工作需要，相关部门可要求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交有关事项的情况说明或必要的补充材料。
（三）线上提交已初审的材料
请各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于2026年5月15日前，将经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初审后，已签盖初审意见的年度工作报告书、法人登记证书副本扫描件和202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上传至系统中进行提交。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报送的年检材料经审核不齐全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予以补正。对逾期未报送年检纸质材料的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师民政局不再接收材料，按照未参加年检处理。
四、年检方式
（一）请各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对所主管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交的2025年度工作报告书进行实质性审核，确保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根据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2025年度工作情况出具初审意见。
（二）师民政局依据《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规政策，对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报送的年检材料进行再审，并根据抽查审计、实地查验和其他问题线索核实情况，结合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的初审意见，综合研究确定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2025年度检查结论。
（三）年检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危害国家的统一、安全和民族团结，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违背社会道德风尚，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存在以上行为的，年检结论确定为“不合格”，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相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存在下列情形，情节轻微的，年检结论确定为“基本合格”；情节严重，年检结论确定为“不合格”；存在符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罚则情形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1.应建未建党组织的；
2.未按要求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章程的；
3.不具备法律规定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基本条件的，包括没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从业人员、年末净资产为负数等情形；
4.未遵守非营利活动准则的；
5.违反规定使用登记证书、印章或者财务凭证的；
6.未开展业务活动的；
7.不按照章程规定进行活动的，包括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未按照章程规定召开理事会或未按期进行理事、监事换届等情形；
8.无固定住所或必要活动场所的；
9.内部管理混乱，不能正常开展活动的；
10.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或年检的；
11.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修改章程未按规定核准备案的；
12.设立分支机构的；
13.财务制度不健全，资金来源和使用违反有关规定的；
14.现有净资产低于国家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最低标准的；
15.侵占、私分、挪用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
16.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
17.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18.未按时报送符合要求的年检材料，或者未按照登记管理机关要求对问题进行整改的；
19.负责人未经批准超龄、超届任职的，或者未按照规定办理负责人备案的；
20.涉及信访、行政复议、诉讼等案事件，影响恶劣的；
21.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行为的。
未发现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存在上述违规情形或违规情节轻微且已及时纠正的，年检结论确定为“合格”。   
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对存在的违规事项及时完成整改的，年检时可以视情节从轻或者免予处理。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结论公布后，如发现存在影响当年年检结论情形的，年检结论将予以重新确定。
（四）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拟定结论将在十二师官网和兵团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五）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结论公示后，请各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于2026年12月15日前按要求将年度工作报告书（一式三份）、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原件）提交至师政务服务大厅（地址：乌鲁木齐市（十二师）头屯河区五一农场振华街十二师市民中心1楼大厅B26号社会组织窗口），加盖年检印鉴。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无正当理由逾期未加盖印鉴和不领取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的，视同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处理。
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结论为“基本合格”“不合格”和不参加年度检查的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同时领取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并进行整改，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符合《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师民政局将依法依规将其列入活动异常名录。
五、问题咨询
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通过拨打电话（0991-3930531）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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